
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

114年拉拉山部落人文體驗補助計畫 

【補助款撥付申請表暨領據】 

申請 

資料 

受理單號 
(本會填寫) 

單位名稱  

統一編號  電  話  

負 責 人  傳  真  

聯絡人  手機號碼  

營業登記地址 □□□ 

核准出團編號 
(本會填寫) 

實際出團日期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，計  天 

原申請人數  實際出團人數  

原核准金額 新臺幣        元 

補助金 

核撥金額 
新臺幣        元 

附註 金額請以大寫填寫 

 

茲領到貴會核撥之部落人文體驗補助款項。 

此致 

 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

申請單位：  

公  司  章：         （請蓋原登記印鑑章） 

負責人章：         （請蓋原登記印鑑章）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114 年   月   日  

附件 2 


